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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六）

（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部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工业产

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制定本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等工作，应与通则一并使用。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由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第二章 发证产品及标准

第四条 本细则规定了发证产品定义、范围及单元划分。

（一）定义：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的规定，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

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是指

由原油或其馏分油通过不同加工工艺制得的石油产品。

（二）范围

按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生产，或按照国际标准、国外标准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危险化学品石

油产品，属于本细则列出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范畴或适用范围的，企业应按相应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申请取证，企业获证后生产的产品应当满足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

（三）单元划分

本细则规定的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划分为液化石油气、汽油等 2 个产品单元，产品单元及品名

见表 1。企业生产表 1 中的产品应当办理生产许可证，当仅作为企业自用原料进入生产下一环节的，

则不需要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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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单元、品名及发证范围

产 品 单

元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序号 品名 发证范围

1 液化石油气

1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由石化炼厂生产的液化石油气产

品（油气田生产的液化石油气除

外）。

2 车用液化石油气
由石化炼厂生产的车用液化石油

气产品。

3 工业丙烷 /

4 工业丁烷 /

2 汽油 5 车用汽油#

由石化炼厂生产的，适用于点燃

式发动机使用的，由石油制取或

由石油制取的加有改善性能添加

剂的车用汽油产品。
注：1.标“#”的品名为涉及国家产业政策产品。

2.自本细则实施之日起，未获得上述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该产品，销售单位不得销售无生产许可证

的产品，违者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已发布无证查处公告的产品（含产品单元、品名等情况），查处时间仍以原

公告时间为准（产品单元、品名等情况发生变化对照关系见附件 6）。

第五条 本细则发证产品应执行的产品标准和相关标准见表 2。

本细则在实施过程中，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一经修订，企业应当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新

标准组织生产，企业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检测应按照新标准要求进行。

表 2 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执行标准和相关标准

单元

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序号
品名 执行标准 相关标准名称 相关标准号

1
液化

石油气
1

商品丙

丁烷混

合物

GB 11174—2011
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密度或相对密

度测定法(压力密度计法)
SH/T 0221—1992

液化石油气蒸气压和相对

密度及辛烷值计算法
GB/T 12576—1997

液化石油气组成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NB/SH/T 0230—
2019

液化石油气残留物的试验

方法
SY/T 7509—2014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试验

法
SH/T 0232—1992

液化石油气总硫含量测定

法(电量法)
SH/T 0222—1992

液化石油气硫化氢试验法

(乙酸铅法)
SH/T 0125—1992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DD2A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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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序号
品名 执行标准 相关标准名称 相关标准号

液化石油气中硫化氢含量

测定法(层析法)
SH/T 0231—1992

2
车用液

化石油

气

GB 19159—2012
车用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密度或相对密

度测定法(压力密度计法)
SH/T 0221—1992

液化石油气 密度和蒸气

压的计算方法
ISO 8973—2013

工业丙烷、丁烷组分测定

法(气相色谱法)
SH/T 0614—1995

液化石油气硫化氢试验法

(乙酸铅法)
SH/T 0125—1992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试验

法
SH/T 0232—1992

用紫外荧光法测定气态烃

和液化石油气中总挥发硫

含量的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6667—2021

液化石油气总硫含量测定

法(电量法)
SH/T 0222—1992

液化石油气中油溶性残留

物的测定 高温气相色谱

法

GB/T 30518—2014

3
工业丙

烷

SH/T 0553—
1993工业丙烷、

丁烷

工业用裂解碳四的烃类组

成测定 气相色谱法
SH/T 1141—2015

液化石油气蒸气压和相对

密度及辛烷值计算法
GB/T 12576—1997

液化石油气组成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NB/SH/T 0230—
2019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试验

法
SH/T 0232—1992

液化石油气总硫含量测定

法(电量法)
SH/T 0222—1992

4
工业丁

烷

SH/T 0553—
1993工业丙烷、

丁烷

液化石油气组成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NB/SH/T 0230—
2019

工业用裂解碳四的烃类组

成测定 气相色谱法
SH/T 1141—2015

液化石油气蒸气压和相对

密度及辛烷值计算法
GB/T 12576—1997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试验

法
SH/T 0232—1992

液化石油气总硫含量测定

法(电量法)
SH/T 0222—1992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173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74BD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74BD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74BD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74BD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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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序号
品名 执行标准 相关标准名称 相关标准号

2 汽油 5
车用汽

油

GB 17930—2016
车用汽油

汽油辛烷值的测定 研究

法
GB/T 5487—2015

汽油辛烷值的测定 马达

法
GB/T 503—2016

汽油中铅含量的测定 原

子吸收光谱法
GB/T 8020—2015

石油产品常压蒸馏特性测

定法
GB/T 6536—2010

石油产品蒸气压的测定

雷德法
GB/T 8017—2012

燃料胶质含量的测定 喷

射蒸发法
GB/T 8019—2008

汽油氧化安定性的测定

诱导期法
GB/T 8018—2015

轻质石油馏分和产品中烃

族组成和苯含量的测定

多维气相色谱法

GB/T 30519—2024

石油产品硫含量的测定

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

法

GB/T 11140—2008

轻质石油产品中总硫含量

测定法（电量法）

NB/SH/T 0253—
2021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

他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

（紫外荧光法）

SH/T 0689—2000

石油产品和烃类溶剂中硫

醇和其他硫化物的检测

博士试验法

NB/SH/T 0174—
2015

原油和石油产品密度测定

法(U 形振动管法)
SH/T 0604—2000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
GB/T 5096—2017

石油产品水溶性酸及碱测

定法
GB/T 259—1988

汽油中芳烃含量测定法

（气相色谱法）
SH/T 0693—2000

汽油中苯和甲苯含量的测

定 气相色谱法

NB/SH/T 0713—
2023

液体石油产品烃类的测定

荧光指示剂吸附法
GB/T 11132—2022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743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743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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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序号
品名 执行标准 相关标准名称 相关标准号

汽油中烃族组成测定法

（多维气相色谱法）

NB/SH/T 0741—
2010

汽油中醇类和醚类含量的

测定 气相色谱法

NB/SH/T 0663—
2014

汽油中锰含量测定 原子

吸收光谱法

NB/SH/T 0711—
2019

汽油中铁含量测定法（原

子吸收光谱法）
SH/T 0712—2002

石油计量表 GB/T 1885—1998

石油产品蒸气压的测定

微量法
SH/T 0794—2007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

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GB/T 1884—2000

通过单色波长色散 X 射线

荧光光谱法测定汽油 柴

油 喷气燃料 煤油 生物

柴油 生物柴油共混物和

汽油 — 乙醇共混物中硫

的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7039—2024

第三章 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和资料

第六条 基本条件

企业应具备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基本条件，具体如下：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应当配备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等质

量安全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检验检测人员、操作人员等相关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手段。企业应当具备生产和检验检测场所、生

产和检验检测设备，见表 3-1～表 3-3；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企业应当具有工艺流程图、技术工艺文

件、检验检测文件等；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企业应当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质量安

全追溯制度，有效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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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

安全员的设立、调整、岗位职责以及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的培训考核要求等；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企业出厂产品的相关信息应可追溯。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企业应

按照现行有效的标准组织生产，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并提交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

测报告；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

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涉及产业政策的产品，企业生产项目需经具有权限的项目主管部门核

准或备案的，应依法办理，见第七条。

表 3-1 应具备的场所设施

产品单元 名称 要求

液化石油气

生产场所：裂解车间、气分车间、储罐、

环境条件、水电等设施。

生产场所布局合理，设施配备满足所申

请产品正常批量生产的需求。

检验检测场所：检测实验室

检验检测场所应具有与分析样品相适宜

的设施，如天平室、化学分析室、仪器

分析室和留样室等，并且做到合理布局。

汽油

生产场所：蒸馏车间、二次加工车间、

储罐、环境条件、水电等设施。

生产场所布局合理，设施配备满足所申

请产品正常批量生产的需求。

检验检测场所：检测实验室

检验检测场所应具有与分析样品相适宜

的设施，如天平室、化学分析室、仪器

分析室和留样室等，并且做到合理布局。
注：本细则列出的场所设施允许租赁。

表 3-2 应具备的生产设备

序号 产品单元 设备名称 设备要求

1 液化石油气

1.制取/精制装置

2.气分装置

3.充装设备

1.制取/精制装置、气分装置满足产品的组成及杂质

控制要求。

2.充（灌）装设备要求带计量装置，管道输送时可

不要求充（灌）装设备。

2 汽油
1.蒸馏装置

2.二次加工装置*
3.调合装置

1.二次加工装置包括催化裂化装置、加氢装置等。

2.调合装置包括生产过程用储存装置、常压储罐容

器等。

注：1.本表为企业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必须自有，不得租赁，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性

能要求。

2.以上为典型工艺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对于采用非典型工艺（仅限工业丙烷和工业丁烷）生产的企业，核查时可

按企业工艺设计文件规定的生产设备进行。

3.标“*”的为关键设备。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74BD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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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

序

号

产品

单元
品名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

检验检测设备

精度或测量范围
备注

1
液化

石油

气

商品丙丁

烷混合物

密度

GB 11174—2011

压力密度计或气相色谱

仪【1kg/m3或 0.1%（体

积分数）】

——

蒸气压
气相色谱仪【0.1%（体

积分数）】
——

组分
气相色谱仪【0.1%（体

积分数）】
——

残留物 残留测定仪（0.05mL） 每季度一次

铜片腐蚀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仪

（水浴±0.5℃/温度计

0.1℃）

每季度一次

总硫含量
硫含量测定仪

（10mg/m3）
——

硫化氢
液化石油气硫化氢检测

仪（4mg/m3）
——

游离水
可在测量密度时目测试

样
——

车用液化

石油气

密度

GB 19159—2012

压力密度计或气相色谱

仪【1kg/m3或 0.1%（体

积分数）】

——

硫化氢

液化石油气硫化氢检测

仪或硫化氢检测试纸

（4mg/m3）

——

铜片腐蚀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仪

（水浴±0.5℃/温度计

0.1℃）

每个月一次

总硫含量
硫含量测定仪

（2mg/m3）
——

二烯烃（包括

1,3-丁二烯）、

蒸发残留物

气相色谱仪（1mg/kg） ——

C5 及以上组分
气相色谱仪【0.1%（体

积分数）】
——

蒸气压

蒸气压测定仪或气相色

谱仪【19.0kPa 或 0.1%
（体积分数）】

——

最低蒸气压（表

压）为 150kPa
的温度

计算法（±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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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品名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

检验检测设备

精度或测量范围
备注

游离水
水分仪或密度仪控温目

测
——

工业丙烷

组分

SH/T 0553—1993

气相色谱仪【0.1%（体

积分数）】
——

蒸气压

蒸气压测定仪或气相色

谱仪【3.5kPa或 0.1%（体

积分数）】

——

铜片腐蚀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仪

（水浴 ±0.5℃/温度计

0.1℃）

每季度一次

总硫含量
硫含量测定仪

（2mg/m3）
——

工业丁烷

组分

SH/T 0553—1993

气相色谱仪【0.1%（体

积分数）】
——

蒸气压

蒸气压测定仪或气相色

谱仪【3.5kPa或 0.1%（体

积分数）】

——

铜片腐蚀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仪

（水浴±0.5℃/温度计

0.1℃）

每季度一次

总硫含量
硫含量测定仪

（2mg/m3）
——

2 汽油 车用汽油

研究法辛烷值

GB 17930—2016

辛烷值机（0.1 辛烷值） ——

抗爆指数
辛烷值机（0.1 辛烷值） ——

铅含量
原子吸收测定仪

（0.001g/L）
——

馏程
石油产品馏程测定仪

（0.5℃）
——

蒸气压 蒸气压测定仪（0.5kPa） ——

胶质
喷射胶质仪

（0.2mg/100ml、0.1mg）
——

诱导期
汽油氧化安定性测定仪

（1min）
——

硫含量 硫含量测定器（1mg/kg） ——

硫醇（博士试

验）
带塞量筒（0.5mL） ——

铜片腐蚀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

器（水浴±1.0℃/温度计

1℃）

——

水溶性酸或碱 分液漏斗、试管、量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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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单元
品名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

检验检测设备

精度或测量范围
备注

等或酸度计（0.01pH）

苯含量
气相色谱仪（0.1%体积

分数）
——

芳烃含量

液体石油烃类测定器

（0.1%体积分数）气相

色谱仪（0.1%体积分数）

——

烯烃含量

液体石油烃类测定器

（0.1%体积分数）气相

色谱仪（0.1%体积分数）

——

氧含量
气相色谱仪（0.1%质量

分数）
——

甲醇含量
气相色谱仪（0.1%质量

分数）
——

锰含量
原子吸收测定仪

（0.001g/L）
——

铁含量
原子吸收测定仪

（0.001g/L）
——

密度（20℃）
石油产品密度测定器

（0.2kg/m3）
——

注：本表为企业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性能、精度等要求，

检验检测设备不得租赁。

第七条 产业政策要求

企业申请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生产许可证，除按通则要求提交的材料外，涉及国家产业政策的

产品，由企业提交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具有核准或备案权限的企业投资项目主管部门的有效审批文

件、核准文件、备案文件或具有核准或备案权限的企业投资项目主管部门出具的符合产业政策证明

文件。涉及投资项目需要核准的产品，企业需提交相关项目的核准文件。企业因重组、兼并、收购

或生产地址迁移而申请限制类产品时，需提交具有核准或备案权限的企业投资项目主管部门出具的

项目备案文件，企业重组、兼并、收购法律文书，被重组、兼并、收购企业生产许可证注销或减项

情况的说明。

（一）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

72 号）的规定，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未列入国

家批准的相关规划的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禁止建设。

（二）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7号）和《部

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 年本）》（工产业〔2010〕第 122 号）的

规定，限制 1000 万吨/年以下常减压、150 万吨/年以下催化裂化、100 万吨/年以下连续重整、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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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年以下加氢裂化生产装置、敞开式延迟焦化工艺。淘汰 200 万吨/年及以下常减压装置(青海格

尔木及符合有关条件的除外)，采用明火高温加热方式生产油品的釜式蒸馏装置，废旧橡胶和塑料土

法炼油工艺。

第八条 出厂检验要求

企业应制定产品出厂检验相关制度，出厂检验项目应覆盖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若产品标准中未明确规定出厂检验项目的，企业应在相应的出厂检验文件中规定不少于表 3-3

必备检验设备表中列出的检验检测项目。

第九条 企业申请发证、证书延续、许可范围变更（生产地址迁移，新建生产线、增加生产场点、

增加产品单元、增加品名、关键设备变化）等事项，应进行实地核查，符合通则和本细则条件的，

颁（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企业申请名称变更、补领、许可范围变更（减少生产场点、减少生产

线、减少产品单元、减少品名）等事项，无需进行实地核查，符合通则及本细则条件的，颁（换）

发生产许可证书。

第四章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

第十条 企业提交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包括委托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或省级以上政府监督检验检

测报告中的任意一类报告。

（一）企业应按照申请取证的品名提供相应的产品检验检测合格报告；

（二）1 个品名应提交 1 份覆盖本细则附件 1 规定的产品检验检测项目的报告，不得为多份检

验检测报告的组合；

（三）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受检单位、委托单位或生产单位名称应与申请企业名称一致，并且应

为 6 个月内（自检验检测报告签发之日起）的合格检验检测报告。出具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

相应检验检测项目 CMA 资质认定证书，机构的检验检测能力表及检验检测范围应包含相应的检验

检测项目；

（四）企业有多个生产场点时，按每个生产场点所申请的品名分别提交相应的产品检验检测合

格报告。

第五章 企业实地核查

第十一条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业申请后，应组织对企业的实地核查。

企业应根据本细则要求和实际情况，准备好《企业核查时需准备的书面材料清单》（附件 2）中要

求的材料：

（一）生产场所示意图(见附件 2-1)；

（二）主要工艺流程图(见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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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见附件 2-3)；

（四）主要生产设备表(见附件 2-4)；

（五）主要检验检测设备表(见附件 2-5)；

（六）主要原材料明细表(见附件 2-6)；

（七）关键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表(见附件 2-7)；

（八）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见附件 2-8)；

（九）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见附件 2-9）；

（十）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见附件 2-10）。

第十二条 现场实地核查时，企业应处于正常生产状态，申请取证产品应具备的生产设备能正

常运转；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能够正常使用；相关人员应在岗到位。

第十三条 核查组现场按照《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附件 3)进行

实地核查，做好记录，按产品单元分别填写《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附

件 3)《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和建议改进条款汇总表》(附件 4)和《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附

件 5)。如有多个生产场点，应当按每个生产场点分别形成上述相应材料。

第十四条 实地核查判定原则

（一）核查组应对实地核查办法的每一个条款进行核查，并根据其满足细则要求与否分别作出

符合、不符合、建议改进的判定；

（二）对判为建议改进项和不符合项的，核查组应填写事实描述；

（三）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按产品单元实地核查，未发现不符合，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为

不合格。

第六章 证书许可范围

第十五条 企业实地核查完成后，根据企业申请和实地核查结果，对符合通则和本细则规定要

求的，予以发证。证书许可范围示例见表 4。

表 4 证书许可范围示例

序号 产品名称 企业申请内容
实地核查

报告结果

证书许可范围

（产品明细）

1
危险化学品

石油产品

产品单元：液化石油气

1.品名：工业丁烷
核查合格

产品单元：液化石油气

1.品名：工业丁烷

产品单元：汽油

1.品名：车用汽油
核查合格

产品单元：汽油

1.品名：车用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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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全国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设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四区 16 号楼 507 室

电 话：010-84885009 84885418 84885339

联 系 人：孙 琳 丁士育 潘 蕊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设在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

地 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1 号

电 话：010-53897214、010-53897431

联 系 人：贾贺峰、侯韩芳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原《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六）（危

险化学品石油产品部分）》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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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验检测项目及依据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检验检测

项目
检验检测依据标准

1
液化

石油气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密度

GB 11174—2011

蒸气压

组分含量

残留物

铜片腐蚀

总硫含量

硫化氢

游离水

车用液化石油气

密度

GB 19159—2012

马达法辛烷值

二烯烃（包括 1,3-丁二烯）

硫化氢

铜片腐蚀

总硫含量

蒸发残留物

C5 及以上组分

蒸气压

最低蒸气压（表压）为 150kPa 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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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检验检测

项目
检验检测依据标准

游离水

工业丙烷

组分

SH/T 0553—1993
蒸气压

铜片腐蚀

总硫含量

工业丁烷

组分

SH/T 0553—1993
蒸气压

铜片腐蚀

总硫含量

2 汽油 车用汽油

研究法辛烷值

GB 17930—2016

抗爆性

铅含量

馏程

蒸气压

胶质含量

诱导期

硫含量

硫醇（博士试验）

铜片腐蚀

水溶性酸或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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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检验检测

项目
检验检测依据标准

机械杂质及水分

苯含量

芳烃含量

烯烃含量

氧含量

甲醇含量

锰含量

铁含量

密度



16

附件 2
企业核查时需准备的书面材料清单

附件 2-1 生产场所示意图

附件 2-2 主要工艺流程图

附件 2-3 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

附件 2-4 主要生产设备表

附件 2-5 主要检验检测设备表

附件 2-6 主要原材料明细表

附件 2-7 关键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表

附件 2-8 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

附件 2-9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

附件 2-10 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核查组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清单内所有书面材料经实地核查确认后企业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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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生产场所示意图
第 页 共 页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生产场所示意图，应标明其相邻特征道路、建筑物或单位方位、距离等，以及企业生产线在场所里

的具体位置）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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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主要工艺流程图

第 页 共 页

产品单元

工艺流程图

（企业填写）

（以框图+箭头方式表述企业生产该产品的实际工艺流程、并以“★”在相应的框图上

表示关键工序、以“▲”表示质量控制点。）

注：1.如果产品单元生产工艺不同，则应分别绘制。

2.涉及产业政策的品名单独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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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

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生产设施和检验

检测设施名称

设施特征及用途

描述
场所名称 备注

注：企业多场点的，按场点分别填写。



20

附件 2-4

主要生产设备表

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生产设备、工艺

装备名称
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

使用场所（放置位置）及

所在生产线
生产厂家 备注

注：1.关键生产设备要用*注明；

2.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填写，并在备注中注明生产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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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主要检验检测设备表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填写，并在备注中标明生产场点。

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检验检测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精度或测量范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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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主要原材料明细表

产品单元 品名
原材料

名称

原材料生

产厂家

进货检验

依据标准
技术要求 生产方式

□自制 □采购

□自制 □采购

□自制 □采购

□自制 □采购

□自制 □采购

□自制 □采购

□自制 □采购

□自制 □采购

注：不同产品单元填写的内容完全相同，可合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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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关键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岗位 职务/职称 学历 所学专业 身份证号 备注

注：企业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技术人员、检验检测人员等，均应列入此表。



24

附件 2-8

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

序号 产品单元 品名 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25

附件 2-9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

序号 制度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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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

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

序号 产品单元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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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产品单元：

品 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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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说 明

1. 本办法核查内容分为 6 大部分 22 条 31 款，应根据其满足程度和相关条款“备注”栏中给出的

判定原则分别作出符合、不符合、建议改进的判定。

2. 企业申请材料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应判为不符合。

3. 凡涉及到企业的生产设施、生产设备、检验检测设备、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和质量安全追

溯要求等缺失问题的，应判相关条款不符合。

4. 每款核查内容逐个判断，并在对应的“是”或“否”的选项框中打“√”，凡在“否”的选项框中打“√”

的，须填写详细的建议改进或不符合事实。

5．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经核查 22 条均未发现不符合，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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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1 申请材料

1.1
证照

信息

1）营业执照是否在有效期限内。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第 1）～5）款，若为填写、打印错误允许勘误，

此类情况不判为不符合。

2.生产企业需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有效期限

内，如不符合，判为不符合。

3.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包含所申请产品，判为不符合。

4.第 1）～5）款，任意一款为否时，均判为不符合。

2）申请单的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住所等信息与营业执照是

否一致。
□是；□否；

3）申请单填写的地址与实际生产地址是否一

致。
□是；□否；

4）实际生产地址与营业执照登记住所是否一致

（实际生产地址应与营业执照住所同地址，若

不同或有多个生产地址，该生产地址应经市场

监管部门登记或备案）。

□是；□否；

5）企业是否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有效期

限内。
□是；□否；

1.2
产业

政策

6）企业实际情况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是否具有核准或备案权限的企业投资项目主管

部门出具的有效审批文件、核准文件、备案文

件。

□是；□否；

□不适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1.如果产品不涉及产业政策，此项不适用；

2.企业实际情况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或不符合

审批文件、核准文件、备案文件的规定，判为不符

合。

1.3

产品

检验

检测

报告

7）企业申请时提交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是否满

足以下要求：

企业提交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应为委托产

品检验检测报告或省级以上政府监督检验检测

报告中的任意一类报告；

1 个品名提交 1 份覆盖本细则附件 1 规定

的产品检验检测项目的报告；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失效（检验检测报告签

发时），或者检测能力未覆盖本细则规定的产品标

准和检验标准，判为不符合。

2.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产品名称与企业所申请品名不

一致，判为不符合。

3.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项目未覆盖本细则规

定的检验检测项目，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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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受检单位、委托单位或

生产单位名称应与申请企业名称一致。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应为 6 个月内（自检验

检测报告签发之日起）的合格检验检测报告。

出具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相应检验

检测项目 CMA 资质认定证书，机构的检测能

力表及检验检测范围应包含相应的检验检测项

目；

企业有多个生产场点时，按每个生产场点

所申请的品名应分别提交相应的产品检验检测

合格报告。

4.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存在多份检验检测报告组合的

情况，判为不符合。

5.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受检单位、委托单位或生产单位

名称与申请企业名称不一致，判为不符合。

6.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不是 6 个月内符合现行有效标

准的合格检验检测报告的，判为不符合。

7.不同品名是否分别提交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如不符

合，判为不符合。

8.企业有多个生产场点时，是否分别提交产品检验检

测报告，如不符合，判为不符合。

2 人员能力

2.1
质量

安全

总监

8）是否按规定配备了质量安全总监，是否经培

训考核合格并保存培训、考核记录，是否有任

职文件。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企业未按规定配备质量安全总监，或未经培训考核

合格，或无培训、考核记录，或无任职文件，判为

不符合。

2.2
质量

安全

员

9）是否按规定配备了与企业规模、产品单元、

风险等级相适应数量的质量安全员，是否经培

训考核合格并保存培训、考核记录，是否有任

职文件。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企业未按规定配备质量安全员，或未经培训考核合

格，或无培训、考核记录，或无任职文件，判为不

符合。

2.3
技术

人员

10）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所申请的产品技术要求

和相关标准。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技术人员对产品技术要求和相关标准部分内容不

熟悉，判为建议改进。

2.技术人员不具有相关产品专业技术知识，或不熟悉

相关标准，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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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2.4
检验

检测

人员

11）检验检测人员是否经过培训和考核，并经

授权；是否保存培训、考核记录和授权文件；

观察检验检测人员进行进货检验、过程检验、

出厂检验，是否能够规范操作，其操作是否符

合检验检测规程，并正确作出判断。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检验检测人员培训、考核记录不全，判为建议改进。

2.检验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或操作不符合检验检测

规程，判为建议改进。

3.检验检测人员无培训、无考核记录、无授权，判为

不符合。

4.检验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操作不符合检验检测规

程且无法正确作出判断的，判为不符合。

2.5
操作

人员

12）现场观察每一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特

殊过程等实际生产操作情况，操作人员是否能

按照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熟练操作。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操作人员操作符合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但不熟练，

判为建议改进。

2.操作人员操作不符合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判为不

符合。

3 场所设施、生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

3.1 场所

设施

13）企业是否具备满足本细则表 3-1 规定的场

所设施。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企业场所设施不能满足生产、检验检测要求，则判

为不符合。

2.企业租赁的场所设施，其租赁合同或协议已过期失

效的，判为不符合。

3.2 生产

设备

14）企业是否具备满足本细则表 3-2 规定的，

与其生产产品、生产工艺相适应的生产设备，

并运行正常。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企业实际生产设备若缺少本细则表 3-2 中的任一应

具备的生产设备，或不能正常运转的，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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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3.3

检验

检测

设备

15）企业是否具备满足本细则表 3-3 规定的检

验检测设备，并持有有效的计量检定或校准证

书（报告），证明其性能符合规定要求且保持

在可信状态。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企业缺少本细则表 3-3 规定的检验检测设备，或同

一设备所有台套未持有有效的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

（报告），或同一设备所有台套都不能正常使用的，

且不能正常使用的，判为不符合。

2.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报告）的参数值与标准规定

不一致，判为不符合。

3.除以上情况外，其他存在不能正常使用、无有效计

量检定或校准证书的判为建议改进。

16）在省级人民政府认定的化工园区内的企业，

根据化工园区管理机构的总体规划要求，使用

园区实验室开展检验的，应能够提供具有设定

园区实验室权限的管理部门的证明文件以及园

区实验室和申报企业之间签订的有效的明确权

责边界和能够符合本细则及相关标准要求的协

议。

□是；□否；

□不适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1.企业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和有效协议，判为符

合。反之，则判为不符合。

2.核查内容 16）款为“不适用”时，按照核查内容 15）
款对检验检测设备核查项目进行判定。

4 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4.1

质量

安全

管理

制度

17）企业是否建立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并保存运行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主要负责人、

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的设立、调整、岗

位职责以及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的培训

考核要求等。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与申请产品不相适应或管

理制度不健全，或者运行记录不全，判为建议改进；

2.企业未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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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4.2

质量

安全

追溯

制度

18）企业是否建立了产品质量追溯制度，企业

出厂产品的相关信息是否可追溯。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建立了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但执行不到位，判为

建议改进。

2.未建立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判为不符合。

5 技术文件

5.1 工艺

流程

19）工艺流程图是否与其生产实际相吻合。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核查内容 19）或 20）款任意一款为“否”，判为建

议改进。

2.核查内容 19）或 20）款均为“否”，判为不符合。20）是否标明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 □是；□否；

5.2

技术

工艺

文件

21）技术工艺文件是否齐全，是否有工艺要求

规定等。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技术工艺文件不全或内容不完整的，判为建议改

进。

2.所有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均无技术工艺文件，判

为不符合。

3. 技术工艺文件不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或者未审

批、受控，判为不符合。

22）对识别和确认的所有关键工序、质量控制

点，是否均编制相关工艺文件。
□是；□否；

23）技术工艺文件是否符合标准要求，是否明

确了具体的控制参数，是否经过审批、受控。
□是；□否；

5.3

检验

检测

文件

24）是否对采购重要原材料进货检验（或验证）、

生产过程检验检测、产品出厂检验作出规定，

检验检测文件是否经过审批、受控。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核查内容 24）和 25）款任意一款为“否”，判为建

议改进。

2.核查内容 24）和 25）款均为“否”，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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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25）是否编制了检验检测文件，是否经过审批、

受控，其内容是否完整正确（至少包括检验检

测频次、检验检测样品数、抽样方式、检验检

测项目、检验检测方法、检验检测结果判定及

处理）。

□是；□否；

6 生产过程控制

6.1
进货

验证

26）主要原材料是否按要求进行检验或验收，

并保存检验或验收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主要原材料的检验或验收记录不全，判为建议改

进。

2.未对主要原材料按要求进行检验或验收并保存检

验或验收记录，判为不符合。

6.2
过程

控制

27）是否按技术工艺文件要求对每一关键工序、

质量控制点的主要工艺参数进行了控制并记

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记录不完整的，判为建议改进。

2.未进行控制或无记录的，判为不符合。

6.3
过程

检验

28）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指标是否按规定进

行检验，并保留检验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记录不完整的，判为建议改进。
2.未进行检验或无记录的，判为不符合。

6.4
出厂

检验

29）成品是否按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出厂检验，

并保存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未按照标准规定进行出厂检验，或未保存出厂检验

记录，判为不符合。

2.对于细则中规定可以委托检验检测的项目，无检验

检测报告，判为不符合。

6.5
产品

贮存

30）是否制定了产品贮存的相关规定，规定是

否满足标准对产品贮存的相关要求。产品是否

依照规定贮存并有贮存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企业制定的相关规定不完善，或产品贮存不完全满

足规定要求，或贮存记录不完整，判为建议改进。

2. 企业未制定相关规定或产品贮存不满足规定要求

并导致产品出现损伤，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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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6.6
不合

格品

控制

31）是否对不合格品的控制和处置作出明确规

定并执行到位。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对不合格品的控制和处置未作出明确规定的，为否，

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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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和建议改进条款汇总表

企业名称：

产品单元：

品 名：

序号 条款号
不符合程度

事实描述
在选框中打“√”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不符合

□建议改进

核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核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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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企业名称（盖章）： 生产地址： 邮编：

产品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产品单元及品名：

核查

结论

核查组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六）（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部分）》，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企业进行了核查，共计核查出：符合 条、不符合 条、建议改进 条、不适用 条。

其他情况说明：

经综合评价，本核查组对该企业的核查结论是： 。（注：核查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核查组成员

姓名（签字） 单 位 职务(组长、组员) 核查分工（条款）

企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观察员(签字，如有)： 年 月 日 核查组织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企业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且不能体现在实地核查记录中的情况，应在“其他情况说明”中填写相关情况。如：企业存在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拖延或拒绝核查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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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修订概要

本次修订统筹考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条例》等规定要求，保持与上位法修订的协调统一。结合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部分最新的产业政

策和产品标准、检测标准更新情况，修订相关技术条款，并完善流程细节内容。严格落实《工业产

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具体要求，紧密结合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部分

的产品特性和安全风险，对企业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要求进行明确、细化，确

保条款修订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完善技术要求、细化核查内容和要点，科学设置许可

条件，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质量安全管控能力。修订前后内容对比表详见本附件表 1～2。

本次修订工作得到了危险化学品审查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国家石油产品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公司、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公司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并选派人员参加修订。在此，向汤

胜修、孙琳、贾贺峰、马元生、丁士育、潘蕊、郑煜、杜伯会、邵常英、刘永涛等参与修订的人员

及其所在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表 1 产品单元、品名变化对比表

本细则 上一版细则

说明产品

单元
品名 发证范围

产品

单元
产品规格 发证范围

液化石

油气

商品丙丁烷

混合物

由石化炼厂生产的

液 化 石 油 气 产 品

（油气田生产的液

化石油气除外）。 液化石

油气

商品丙丁烷

混合物#

生产液化石油气的

石化炼厂（油气田生

产的液化石油气除

外）。 发证范围变

化

车用液化石

油气

由石化炼厂生产的

车用液化石油气产

品。

车用液化石

油气

车用液化石油气的

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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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丙烷 / 工业丙烷

由炼厂气经脱硫、分

离而制得的工业丙

烷产品。

工业丁烷 / 工业丁烷

由炼厂气经脱硫、分

离而制得的工业丁

烷产品。

汽油

车用汽油#

由 石 化 炼 厂 生 产

的，适用于点燃式

发动机使用的，由

石油制取或由石油

制取的加有改善性

能添加剂的车用汽

油产品。

汽油 车用汽油#

由石油制取或由石

油制取的加有改善

性能添加剂的车用

汽油的石化炼厂。

表 2 相关标准变化对比表

产品单元 相关标准（本细则） 相关标准（上一版细则） 说明

液化石油气

NB/SH/T 0230—2019 液化石油气

组成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SH/T 0230—1992 液化石油气组成

测定法(色谱法)
标准号、年

代号变化

SY/T 7509—2014 液化石油气残留

物的试验方法

SY/T 7509—2014 液化石油气残留

物测定法

标准号、年

代号变化

ASTM D6667—2021 用紫外荧光

法测定气态烃和液化石油气中总

挥发硫含量的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6667—2014 用紫外荧光

法测定气态烃和液化石油气中总

挥发硫含量的标准试验方法

年代号变化

车用汽油

NB/SH/T 0711—2019 汽油中锰含

量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SH/T 0711—2002 汽油中锰含量测

定法（原子吸收光谱法）

标准号、年

代号变化

GB/T 30519—2024 轻质石油馏分

和产品中烃族组成和苯含量的测

定 多维气相色谱法

GB/T 30519—2016 轻质石油馏分

和产品中芳烃组成和苯的测定

多维气相色谱法

年代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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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单元 相关标准（本细则） 相关标准（上一版细则） 说明

NB/SH/T 0253—2021 轻质石油产

品中总硫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SH/T 0253—1992 轻质石油产品中

总硫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标准号、年

代号变化

NB/SH/T 0741—2010 汽油中烃族

组成测定法（多维气相色谱法）

SH/T 0741—2010 汽油中烃族组成

测定法（多维气相色谱法）
标准号变化

GB/T 11132—2022 液体石油产品

烃类的测定 荧光指示剂吸附法

GB/T 11132—2008 液体石油产品

烃类的测定 荧光指示剂吸附法
年代号变化

NB/SH/T 0713—2023 汽油中苯和

甲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SH/T 0713—2002 车用汽油和航空

汽油中苯和甲苯含量测定法（气相

色谱法）

标准号变化

ASTM D7039—2024 通过单色波

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汽

油 柴油 喷气燃料 煤油 生物柴

油 生物柴油共混物和汽油 — 乙

醇共混物中硫的标准试验方法

—— 新增

——
SH/T 0742—2004 石油产品和烃类

溶剂中硫醇和其他硫化物的检测

博士试验法

删除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等工作，应与通则一并使用。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由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第四条 本细则规定了发证产品定义、范围及单元划分。
	（一）定义：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的规定，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
	（二）范围
	按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生产，或按照国际标准、国外标准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属于本细则
	（三）单元划分
	表1  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单元、品名及发证范围
	液化石油气残留物的试验方法
	工业用裂解碳四的烃类组成测定 气相色谱法
	工业用裂解碳四的烃类组成测定 气相色谱法
	通过单色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汽油 柴油 喷气燃料 煤油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共混物和汽油 — 
	第六条 基本条件
	表3-2  应具备的生产设备

	注：1.本表为企业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必须自有，不得租赁，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
	2.以上为典型工艺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对于采用非典型工艺（仅限

	3.标“*”的为关键设备。
	表3-3 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
	注：本表为企业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性能、精度等要求，
	第七条 产业政策要求
	企业申请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生产许可证，除按通则要求提交的材料外，涉及国家产业政策的产品，由企业提交国
	（一）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的
	第八条 出厂检验要求
	企业应制定产品出厂检验相关制度，出厂检验项目应覆盖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若产品标准中未明确规定出厂检验项目的，企业应在相应的出厂检验文件中规定不少于表3-3必备检验设备表中
	第四章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
	第十条 企业提交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包括委托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或省级以上政府监督检验检测报告中的任意一类
	（一）企业应按照申请取证的品名提供相应的产品检验检测合格报告；
	（二）1个品名应提交1份覆盖本细则附件1规定的产品检验检测项目的报告，不得为多份检验检测报告的组合；
	（三）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受检单位、委托单位或生产单位名称应与申请企业名称一致，并且应为6个月内（自检验
	（四）企业有多个生产场点时，按每个生产场点所申请的品名分别提交相应的产品检验检测合格报告。
	第五章  企业实地核查
	第十一条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业申请后，应组织对企业的实地核查。
	企业应根据本细则要求和实际情况，准备好《企业核查时需准备的书面材料清单》（附件2）中要求的材料：
	（三）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按产品单元实地核查，未发现不符合，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第六章  证书许可范围
	第十五条  企业实地核查完成后，根据企业申请和实地核查结果，对符合通则和本细则规定要求的，予以发证。
	第七章  附则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四区16号楼507室
	电    话：010-84885009  84885418  84885339
	联 系 人：孙 琳  丁士育  潘 蕊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2026年4月1日起实施，原《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六）（危险化学品石油
	附件2

	企业核查时需准备的书面材料清单
	生产场所示意图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绘制。
	附件2-2

	主要工艺流程图
	注：1.如果产品单元生产工艺不同，则应分别绘制。
	2.涉及产业政策的品名单独填写。
	附件2-3

	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
	注：企业多场点的，按场点分别填写。
	附件2-5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填写，并在备注中标明生产场点。
	注：不同产品单元填写的内容完全相同，可合并填写。

	附件2-7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
	附件2-10
	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
	附件3 
	附件4
	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和建议改进条款汇总表
	附件5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产品单元及品名：
	观察员(签字，如有)：                     年    月    日       
	附件6        


	修订概要
	本次修订工作得到了危险化学品审查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山


